
兰州大学考点疫情防控期间入校要求 

 

一、为做好复考后疫情防控工作，请所有考生提前了解兰州大学

考点有关情况： 

（一）考场位置：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199号兰州大学城关校

区东区（原医学校区）杏林楼。  

（二）考场距离：校区北门至考场所在地杏林楼大约 500米距离，

请考生提前预留好足够时间，避免迟到。 

（三）考生入校要求： 

1.考生佩戴口罩，在校区北门口持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健康码绿码

和防疫行程卡（通过“国务院客户端”小程序获得），并接受体温监

测。 

2.如果考生考前 14 天到过中高风险地区，还需提供考试日期之

前 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进入校园，请务必提前准备好相关证

明，以便顺利参加考试。 

（四）校外考生进入考点唯一路线： 

1.考试当日校外考生仅能从校区东区北门（甘肃省人民医院正门

对面）入校，完成入校防疫流程且完成各项检查登记后入校，并沿路

标自行到达考场所在地杏林楼。 

2.其他校门在考试期间不允许校外考生进出。 

（五）所有考生进入考场唯一路线：因考场区域封闭管理，请考

生务必沿指定路线进入考场。考试结束后，考生须原路离开校园。 

（六）禁止校外车辆及考生亲友入校：任何校外车辆禁止入校，

送考家长或亲友不得进入学校，请勿在考点门口聚集或长时间等候。 



二、请所有考生自觉遵循疫情防控期间相关规定和兰州大学考点

管理要求，否则将拒绝入场： 

（一）考生不得进入考点的情形： 

1.证件不齐。2.健康码异常。3.体温异常（≥37.3°）。 

（二）考生体温监测要求及说明： 

1.考生须自觉从考试日前 14天开始坚持每天做体温和健康监测，

并做好相应的记录备查。考试当日两次检测体温均≥37.3°的考生不

得入场参加考试。 

2.考试过程中，如有身体不适，或体温高于 37.3度，或有连续咳

嗽等症状的考生，须终止考试。考点将上报学校疫情防控办公室，并

启动联动防控方案。 

（三）考生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后果： 

考生应知悉并承担瞒报个人健康状况产生的法律后果和责任以

及面临取消考试成绩和禁止参加相关考试的处罚规定。 

（四）考点管理要求： 

1.考生进入考点后，必须服从考点工作人员的管理，全程佩戴口

罩（身份检查核验环节除外），考试期间不得随意摘取。 

2.考生提前自备口罩、酒精棉、酒精免洗消毒凝胶等卫生消杀物

品，以便随时做好个人消毒工作。进入考场后按指定位置放置个人物

品，不得随意乱扔纸巾、果皮、饮料瓶和食品袋及废弃物等生活垃圾，

主动配合考点做好个人健康卫生工作。 

3.所有考生必须签署考生个人健康承诺书（详见附件）。严禁相

互交流，在聚集和排队等候区域请自觉保持 1米以上距离。 

4.考生在校园期间不得滞留或进入其他楼宇楼层。 

以上措施若有变化，考点将另行通知。 



WSK考生个人健康承诺书 

（请各位考生务必提前打印并凭此进场） 

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考号：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我在本表上签名作如下承诺： 

- 我不在中国政府要求的 14 天强制隔离期、医学观察期或

自我隔离期内； 

- 考试前 14 天内及考试当日，我没有出现发烧、持续咳嗽、

呼吸困难或有流感症状； 

- 我保证以上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知悉我将承担瞒报

的法律后果及责任，以及面临取消考试成绩及禁止参加相关

考试的处罚。 

如未按规定主动如实报告个人信息以及瞒报、谎报疫情

防控相关信息的，本人愿意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等有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。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

    2020年    月    日 

 


